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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網通科技(股)網路電話用戶資料異動申請書
　　　　申請異動人：

 　  聯絡電話：(市話)           （手機）  

	  申請異動日期
	
	完成異動日期
	

	
	
	變更申請人名稱
	
	變更計價費率

	
	
	變更聯絡電話、E-mail、帳單地址
	
	網路電話門號選號（需另外收費）

	
	
	變更帳單型式
	
	過戶（新用戶需另填網路電話申請書）

	
	
	變更來電顯示號碼
	
	其他：

	
	
	變更繳款方式
	
	

	異動前或原用戶資料
	異動後新資料

	網路電話門號
	０７０－３０　－
	網路電話門號
	０７０－３０　－

	申請人名稱
	
	申請人名稱
	

	身份證字號/統編
	
	身份證字號/統編
	

	聯絡電話/傳真
	
	聯絡電話/傳真
	

	E-mail
	
	E-mail
	

	原帳單地址
	
	新帳單地址
	

	原來電顯示號碼
	
	新來電顯示號碼
	（需收費$200元）

	變更帳單型式
	( 郵寄實體帳單 （需收費$200元）  
( 電子帳單（需提供E-mail）
	變更帳單型式
	( 郵寄實體帳單 （需收費$200元）  
( 電子帳單（需提供E-mail）

	繳款方式

含異動帳戶、卡號
	( 超商繳費       ( 銀行扣款

( 郵局扣款       ( 信用卡扣款
	繳款方式

含異動帳戶、卡號
	( 超商繳費       ( 銀行扣款

( 郵局扣款       ( 信用卡扣款

	計價費率
	( 以毎分計費     ( 以毎6秒計費
	計價費率
	( 以毎分計費     ( 以毎6秒計費

	新申請用戶選號
	( 本人同意選號費用為每個號碼$500元，而選號費用將併入下期帳單寄出。
選擇之網路電話門號共    線，門號分別為：

	網路電話服務

異動條款
	1. 若申請人有參加優惠專案綁約，則申請人提出合約期滿前解約之申請，應將本申請書正本及設備無條件返還並送達全網通科技，並保持商品及完整原包裝(含話機、保證書、配件、贈品、外包裝)，否則恕不受理。

2. 申請人同意如有下列情形，應依各專案之說明規定賠償全網通科技行銷補助費用，該筆款項應自申請人於申請「本服務」時指定之信用卡帳戶扣繳，並依全網通科技網路電話服務相關契約、規定及營業規章辦理。(1)未依本條款及全網通科技網路電話服務相關契約、規定及營業規章提出合約期滿前解約之申請，(2)違反全網通科技網路電話服務相關契約、規定及營業規章，為全網通科技逕行解約者，(3)商品損壞者。

3. 申請人保證所提供之資料及陳述完全屬實且正確，若有不實情形，全網通科技有權不經催告逕行終止申請人與全網通科技間之所有合約，並由申請人負一切法律及賠償責任，申請人願放棄一切抗辯及法律救濟之權利。
4. 本條款未竟之處，逕依全網通科技相關規定、營業規章及各項公告辦理。

	來電顯示號碼

特約條款
	1. 請提供指來電顯示號碼之電信費帳單，以符合電信總局查核之規定。

2. 來電顯示號碼之網路電話地址須與申裝地址之市話門號相符。

3. 單一設備(不限port數)僅適用一組指送代表號之申裝服務。

4. 申裝後須3個工作天辦理，每一代表號收取系統設定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5. 如有違反上述使用規定而致觸犯電信相關法規，申裝人須負完全法律責任，本公司有權逕行終止所有相關服務，並依主管機關及監查機關之規定提供相關資訊以供查核，申裝人不得異議。

	變更繳款方式

特約條款
	原繳款方式為銀行、郵局或信用卡扣款欲改至超商繳費者，請特別注意每月帳單繳費期限；若改為超商繳費後有不正常繳費者，申請人同意全網通科技有權將繳款方式改回自動扣款以扣繳電信費用。

	新用戶簽章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本業務服務契約

本人申請一退一租當月之月租費，由本人與原申請人自行計算分攤，如原用戶尚有未出帳之電信費，本人願負清償責任。
	原用戶簽章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本業務服務契約



	
	
	委託書
	茲委託收託人　　　　　　　辦理本項業務，此代理行為視同本人行為，並由本人承擔一切責任。

委託人簽章：

委託人身分證字號：

委託人聯絡電話：

本受託人確實受申請人委託代辦本項業務，如有虛假偽冒，願負法律責任。

	經手人員
	
	工程人員
	
	會計入款
	
	主管確認
	


營業


秘密

















請勾選欲申請事項




















◎申請人請填寫粗框內項目並詳閱服務契約條款


色框內項目








